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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农复字〔2019〕6 号
━━━━━━━━━━━━━━━━━━━━━━━━━━━━

对德宏州第十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

第 64 号建议的答复

苏云丽代表：

首先感谢你们对我州农业农村工作的关注、关心与支持，你

们提出的《关于扩大人工增殖放流保护水生生物多样性的建议》，

已交由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您在人代会建议中反映的《扩大人工增殖放流保护水生

生物多样性的建议》非常好。过去十几年来，由于水电站的过度

开发，非法电毒炸鱼的屡禁不绝等原因，我州鱼类种群数量逐年

减少，特别是修建水电站阻断了江河鱼类回游通道和繁殖栖息

地，不利于土著野生鱼类的繁殖生产，我州土著野生鱼类种群数

量大幅减少，为恢复我州土著鱼类的种群数量，保护土著鱼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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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进一步加强天然水域渔业资源的保护和管理，维护水生生物

多样性和生态平衡，2017 年我州实施 2016 年中央渔业资源保护

增殖放流资金 30 万元、完成增殖放流任务 120 万尾，其中梁河

县增殖放流本地胡子 30 万尾，实施 2017 年中央农业资源及生态

保护（渔业资源保护）补助资金 60 万无，完成增殖放流任务 190

万尾，其中梁河县完中央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渔业资源保护）

成增殖放流资金 20 万元，完成增殖放流本地胡 70 万尾，对逐步

修复梁河境内的渔业生态环境，维护流域生态平衡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2018 年省财政厅省扶贫办下达我州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

（渔业资源保护）补助资金 15 万无，在陇川县实施人工增殖放

流 20 万尾，该资金被陇川县资金整合领导小组整合用于扶贫工

作；2019 年州农业农村局从省农业农村厅下达的农业项目资金

中分配用于渔业增殖放流项目资金 3 万元，用于开展土著鱼类墨

头鱼、墨脱华鲮、南方裂腹鱼的增殖放流。

二、我州渔业主管部门十分重视水生生物资源的保护工作，

2018 年结合云南省“中国渔政亮剑 2019”系列专项执法行投入了

大量的人力物力，组织全州各县市渔政执法工作人员联合开展渔

政执法行动，严厉打击电、毒、炸鱼等违法捕捞行为，仅 2018

年全州开展渔政执法出动执法人员 939人次，出动执法车辆 206

辆次，出动执法船艇 7 艘次，检查渔港码头及渔船自然停靠点

13个次，检查渔船 53 艘次，检查市场 66个（次），发放渔业法

律法规宣传资料 19656 份。执法行动中查处违法电捕鱼案件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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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查获涉案人员 126 人（批评教育 126 人），查处毒鱼案件 1

起，涉案鱼获物重量 265 公斤，收缴违法电捕鱼工具 56 套件及

违法捕鱼网具 7 张。对保护全州水生生物资源和维护边境水域安

全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我州渔政执法机构是两块牌子一套人

员，担负着水产技术推广、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渔政执法三个

职能，机构编制人员少， 工作任务重，江河流域宽广，执法装

备落后，执法工作经费严重不足等问题，非法捕鱼行为监管不够

到位，打击力度不够强等因素是存在的。

三、为进一步加强天然水域渔业资源的保护和管理，维护

水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2017 年 5 月 18日，德宏州人民政

府办公室印发了《德宏州进一步加强渔业资源保护与管理指导意

见》（德政办发〔2017〕41 号），2018 年 2 月 23日德宏州人民政

府发布了《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禁猎禁渔的通告》（德政告〔2018〕

1 号），2019 年 3 月 18 日下发了《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切

实做好 2019 年禁渔区及禁渔期管理工作的通知》，自 3 月 1 日

0:00—6 月 30 日 24:00，全州进入禁渔期。在规定的禁渔区和禁

渔期内，除休闲渔业、娱乐性垂钓外，禁止所有捕捞作业、电毒

炸鱼等非法行为，禁止收购、运输、销售禁渔区及禁渔期的渔获

物。2019 年 4 月 1 日至 4 日，由州政府督查室会同州农业农村

局、州公安局、州水利局、州林业和草原局、州生态环境局、州

市场监督管理局、州交通运输局（地方海事局）、德宏传媒集团

相关人员组成督查组，对各县市禁渔工作开展实地督查。德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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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州政府及各县市委政府对保护我州野生动物（陆生、水生）是

非常重视的，制定了相应政策措施保护，基本形成了全社会人员

参与的格局。

四、今后我们将从以下几方面更加有效地保护水生物资源。

一是积极向地方党委政府反映，由党委政府会同编委研究增加渔

政部门编制人员，解决工作人员严重不足的现状，积极争取项目

资金，改善执法装备，加强渔业执法队伍和装备设施建设，开展

渔政执法人员培训，提升渔政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执法能力。

二是强化宣传教育。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广泛宣传《渔

业法》《云南省渔业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在江河重点河段树

立严禁电、毒、炸鱼及使用违规渔具捕鱼的永久性宣传牌，进一

步树立人民群众的生态保护意识，积极参与到我州水生生物资源

的保护工作中来。三是建议县市实行群众有奖举报机制，鼓励群

众来人来电举报违法捕鱼行为，查实后给予举报人一定物质奖

励，全社会共同监督，让非法电鱼者无法立足、无处藏身之地，

有效控制和打击非法电、毒、炸鱼等违法行为。四是坚持渔政执

法常态化。建立公安、渔政、纪检监察等部门联合执法机制，采

取日常巡查和专项行动打击等手段，严厉查处电、毒、炸鱼，使

用“绝户网”、拦河（江）网、密眼网（布网、网络子、地笼网）、

迷魂阵等违规渔具进行捕捞，破坏渔业生态资源的违法行为。五

是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开展增殖流放，在大盈江、芒市大河、瑞丽

江、南宛河、电站库区等水域开展人工增殖放流，恢复鱼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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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

感谢您们对我州渔业生态资源环境保护提出的宝贵意见和

建议，真诚地希望您一如既往地关心关注和支持水生生物资源的

保护工作。

德宏州农业农村局

2019 年 6 月 25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德宏州农业农村局 2121344

抄送：州人大选联工委，州政府办公室


